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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
：

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的 《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后总股本不发生改变。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７３２

饶陆华

２ ０１＊＊＊＊＊５６５

范家闩

３ ００＊＊＊＊＊８９１

袁继全

４ ０１＊＊＊＊＊１７７

阮海明

５ ００＊＊＊＊＊４７０

唐月奎

６ ０１＊＊＊＊＊８１９

刘明忠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五楼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文静、刘泉福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５２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６７９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
：

东方集团 证券代码
：

600811

编号
：

临
2010-00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以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为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6

人，公司副董事长关卓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参加此次会议，授权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以下事项：

一、《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信息报告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名称
：

昆明制药证券代码
：

600422

编号
：

临
2010-03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

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关于审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备案制度》的议案

2

、关于审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

案

3

、关于审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报告制度》的议案

4

、关于审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部单位报送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上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会

2010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000001

证券简称
：

深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009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

"

本行

"

）第六届监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下午在深圳发展银

行

3303

监事长办公室召开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由康典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7

名，

实到监事康典、管维立（电话）、肖耿（电话）、周建国（电话）、马黎民、矫吉生、叶淑虹共

7

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名车国宝先生为本行外部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车国宝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名邱伟先生为本行股东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邱伟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康典先生辞去本行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周建国先生辞去本行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车国宝先生的外部监事

资格和邱伟先生的股东监事资格须经股东大会选举方可产生；同时由于康典先生和周建国先

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本行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因此康典先生和周建国先生的辞职申请

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车国宝先生为本行新任外部监事、选举邱伟先生为本行新任股东监

事后方可生效。以上两项议案拟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此之前，康典先生和周建国先生仍

将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监事的相关职权。

感谢康典先生和周建国先生近年来为本行及本行监事会工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3

月

31

日

附件一：车国宝先生简历

车国宝，生于

1949

年

6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69

年，北京水暖器材三厂，车间主任；

1977

年

--1980

年，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机械专业，大学本科；

1981

年

--1982

年，北京建筑轻钢结构厂，副厂长；

1983

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三期培训班；

1984

年，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区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

1985

年，深圳市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干部；

1986

年

--1991

年，广东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企业

室，主任；招商局蛇口港务公司，总经理；招商局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技术

支称评定委员会，主任；

1992

年至今，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办公室，干部；深圳市悦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盈中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附件二：邱伟先生简历

邱伟，生于

1962

年

4

月

15

日，党员，博士。

1979

年

9

月

-1983

年

7

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银行专业，大学本科；

1983

年

7

月

-1990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泸州分行，副科长、科长；

1990

年

3

月

-1994

年

2

月，深圳发展银行，先后担任资金计划员、总行办公室综合室主

任、支行副行长、总行人力部总经理助理；

1994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分行行长助

理、副行长、行长、党委书记；

1997

年

9

月

-2000

年

7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0

年

9

月

-2003

年

7

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金融学专业，博士；

2004

年

6

月

-2005

年

10

月，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

2005

年

11

月

-2007

年

7

月，深圳市商业银行，监事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07

年

8

月至今，平安银行，监事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

600102

证券简称
：

莱钢股份 编号
：

临
2010-018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莱钢新兴大厦一

楼会议厅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3

人，代表股份

704,644,37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6.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受

董事长陈启祥先生的委托，由副董事长田克宁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各项议

案，其中，在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第九项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股东按规定予以回避，未参

与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对《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二）对《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三）对《关于

2009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四）对《关于

201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对《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六）对《关于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七）对《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八）对《关于

201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九）对《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及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

决；

16,141,218

股同意， 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十）对《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表决。

704,644,370

股同意，占参与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601668

证券简称
：

中国建筑 编号
：

2010-02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及变更召开当日时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定于

2010

年

4

月

9

日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鉴于公司

2010

年

3

月

29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截

至目前持有本公司

52.99%

的股权）于

3

月

30

日致函本公司董事会，提出两项建议：

一是提议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内容已于

3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是鉴于议案增加，提议将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开始时间从

4

月

9

日

下午

4

：

00

变更为该日上午

10

：

30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两项建

议，即将《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提请公司

201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开始时间确定为

4

月

9

日上午

10

：

30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一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

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10

年

4

月

9

日（周五）上午

10

：

30

召开的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

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

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有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本次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

○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住址或地址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参加会议方式

□

亲自参会

□

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股东签字或

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

、请用正楷填写。

2

、此回执须于

20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或以前在办公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00-5:30

）以邮寄、传真或专人送达本公司方为有效。

3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5

号中建大厦

A

座

3

层董事会办公室，传真号

码

010-88082678

，邮政编码

100037

。

证券简称
：

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
：

600584

编号
：

临
2010-010

关于公司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接

"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

"

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下发的《关于

2009

年项目立项批复及核定中央财政资金预算的通知》（

ZX02[2010]007

号），公司申

报的

"

关键封装设备、材料应用工程项目验证

"

、

"

高端封装工艺及高容量闪存集成封装

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

，两个项目已获立项批准。

根据该通知清单，公司上述两项目中央财政核定资金预算总额为

17,146.48

万元，

其中

"

关键封装设备、材料应用工程项目

"

将分两年（

2009

年、

2010

年）获得

8,322.48

万

元；

"

高端封装工艺及高容量闪存集成封装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

将分三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获得

8,824

万元，本项目由长电科技和控股子公司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

公司共同承担，母子公司将在三年内分别获得

4,447.41

万元和

4,376.59

万元。

上述项目的实施对提升公司的核心技术、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根据项目有关规定核算。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

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
：

600584

编号
：

临
2010－011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业绩将实现盈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大幅度增长，具体

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1,355,117.69

元

2

、每股收益：

-0.069

元

三、业绩大幅增长原因

2010

年第一季度，半导体行业景气指数持续高涨，公司集成电路封测和分立器件

制造产销两旺，新业务也有较快增长，公司一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预计将为

3500

万

元至

4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027

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公告编号
：

2010-01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高自民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604,585,35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2.853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1

、关于月亮湾燃机电厂确认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并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对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相应减值

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为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设立香港公司以及所属单船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挂牌转让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19.51%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4,585,3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敬前、吴爽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003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08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3

月业绩预增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20%-150%

。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92,878.74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因台州市城市规划调整需要， 公司位于台州市经济开发区通化路上的两宗工业土地

被台州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收储，《公司关于部分土地使用权被收储的公告》已

于

2010

年

3

月

13

日登载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预计产生约

816

万元的收益记入本期税前利润。

四、其他情况说明

以上业绩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2003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09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伟星集团

"

）的有关函件，获悉伟星

集团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

"

）的

12,710,

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

"

）办理了质押解除

手续。

同日，伟星集团将该部分股份重新质押给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为其向中信银行宁波分

行的

2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并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

押登记， 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3

月

30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为止。

伟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59,090,7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87%

。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伟星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676,2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76%

。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
：

华业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１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传真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

与表决的董事

５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君合百

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５．９５％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拟与本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富

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 出让其持有的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 君合百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４

日，注册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

１

号瑞都国际中心

２５

层，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徐红，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

外）；机械电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其他具体情况详见股权转让公告。

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目的是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清理整合，以便控制

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此次股权转让完毕后，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

能力没有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
：

华业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溢公司）出资

２６８

，

３２２

，

９００

元

收购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锐民合公司）持有的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

●

此次华富溢公司出资收购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

此次华富溢公司收购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后， 将合计持有北京君合百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清理整合，以便控制经营风险，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锐民合公司拟与本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华富溢公司签订《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出让其持有的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８

，

３２２

，

９００

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富溢

公司将持有君合百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没有

影响。

２

、此次华富溢公司出资收购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３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拟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锐民合公司持有君合

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股权的长期投资账面值为基础确定。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锐民合公

司持有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股权的长期投资账面值为人民币

２６８

，

３２２

，

９００

元；

４

、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四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股权转让无需报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是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淀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红。 公司经营

范围：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企业管理技术培训。

２

、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

步中路深勘大厦

２０Ｇ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０６３．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晓帆，，公司经营范围：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南山

地块号为

Ｋ７０１－００１４

号土地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国锐民合公司和华富溢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４

日， 是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红。 公司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国锐民合公司持有君合百年公司

５５．９５％

的股权， 华富溢公司持有君合百年公司

４４．０５％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君合百年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未经审计）：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９００

，

３２６

，

６８３．１９

总负债

１

，

８１５

，

３６６

，

４９８．１８

净资产

８４

，

９６０

，

１８５．０１

净利润

－２

，

４６８

，

４３５．６２

君合百年公司拥有北京华业东方玫瑰家园项目的开发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方（甲方）为国锐民合公司；股权受让方（乙方）为华富

溢公司。

２

、甲、乙双方同意双方代表人签字认可后，本协议立即生效。

３

、本协议生效后

２

日内，甲、乙方与乙方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的公证手续，并由乙方负责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股东变更申请。 “君合百年公司”的董事会由乙方委派，法定代表人及

总经理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由乙方指派。 自取得公证书后的

５

日内，乙方负责取得乙方持有

“君合百年公司”

１００％

股份的营业执照。 乙方在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之日起

３

日内向甲方

支付人民币

２６８

，

３２２

，

９００

元；同时，甲方向乙方交付“君合百年公司”的公司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证、照、印章等全部正本文件）。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目的是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清理整合，以便

控制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此次股权转让完毕后，深圳市华富溢投资有限公司将

持有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

盈利能力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君合百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君合百年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３

、君合百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
：

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

601318

编号
：

临
2010-01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

章程修正

案

"

和

2009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

2010

年

3

月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保监

会

"

）的批复，并已于近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公告的《

2008

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其中，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将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批复修订并重新提交本公司

年度董事会和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他条款与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告内

容一致。

经中国保监会批复的本公司章程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

公司网站（

www.pingan.com

）。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1099

证券简称
：

太平洋 公告编号
：

临
2010-0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发出召开第十二次

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根据《公

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公司三位监事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关于对王冲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履职情况进行审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